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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近年來由於社會結構快速變遷、人際關係日益複雜、低迷

的經濟景氣及與日俱增的生活壓力，加上新興毒品層出不窮，讓毒

品氾濫問題日益嚴重，而吸毒族群年輕化，更危及國家根基，使毒

品防制工作面臨極大的挑戰。 

1998 年修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加入施用毒品者為「病患型犯

人」概念，改採除刑不除罪，對初犯者以保安處分替代刑罰；接續

以「治療優先於刑罰」理念，於 2008 年修法增列緩起訴戒癮治療，

期待推展社區戒癮治療模式，將毒癮戒治由「機構處遇」轉向為「社

區處遇」，實施以來，撤銷緩起訴比率高，是否已凸顯緩起訴戒癮

治療政策執行的困境，據此，引發本研究的研究動機。 

本研究採次級資料分析法，就緩起訴戒癮治療個案特質（性別、

年齡、施用毒品級別、緩起訴前之犯次等）探討個案特質對於緩起

訴戒癮治療執行成效之影響。再就緩起訴戒癮治療個案再犯類型

（再犯同罪名或再犯不同罪名；再犯經過時間）探討緩起訴戒癮治

療成效。 

研究發現第一級緩起訴戒癮治療者，相較第二級容易再犯；男

性較女性容易再犯；犯次為「五年內再犯」者，相對容易再犯；「30

歲以上 40 未滿」及「40 歲以上 50 未滿」2 個年齡層相對容易再犯。

女性撤銷者均相對較為年輕，八成左右在「40 歲以下」。男性撤銷

者，第一級以「30 歲至 50 歲」為主；第二級以「20 歲至 40 歲」為

主。「6 個月以內」再犯者占四成四。「2 月未滿」即再犯者中，第

一級占六成八，顯見第一級具短期間再犯之特性等。另由資料分析

中發現，第一、二級戒癮治療者，都有年紀愈輕愈容易再犯的傾向。 


